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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也就是刑法上所稱的「通用貨幣」，本來是供給我們使用的，卻有人擺

著花花綠綠的鈔票不用，竟把它當作衣物一般拿來洗滌？其實拿錢來洗的人並不

笨，當然清楚紙印的鈔票是禁不住水洗的，這裡所提到的「洗」字，並不是真正

要將那些不乾淨的錢放進洗衣機內用水來清洗，實際的意義是指使用各種手法，

將手中掌有的骯髒錢財，一再在外輾轉流竄各方。有朝一日，洗錢者自認為這些

髒錢，經過層層加工與包裝以後，已經成為可以安心使用的乾淨錢財，再用方法

讓這些不法錢財回到自己掌控之下。由於這種掩飾自己犯罪行為的洗錢活動，不

只是影響社會正常秩序，也妨礙重大犯罪的追查，必須要有法律加以防制。在各

方努力下，我國的《洗錢防制法》，終於在民國 85 年 10 月 23 日公布了，用來

規範那些脫法的洗錢行為。 

在當時，我國為亞洲地區率先通過洗錢防制專法的國家。這法施行後，雖在

刑事追訴方面頗多建樹，惟近二十年來犯罪集團洗錢態樣不斷推陳出新，洗錢管

道不再侷限於金融機構，甚至利用不動產、保險、訴訟等管道來洗錢。多年來這

法雖有多次小規模修正，但仍以刑事追訴為核心，致未能與國際規範接軌，去年

乃參考國外的立法例，進行大規模修法。修法後的新法條，已於去（105）年的

12月 28日公布，全部條文也由 17條增為 23條，由於配合的執行單位須要時間

準備，特於第 23 條中明定自公布後六個月施行，修正及增訂條文已在本（106）

年的 6月 28日生效。 

這次修法有關舊法條第 1條立法宗旨部分，本來只標明「防制洗錢，追查重

大犯罪，特制定本法」，這次亦經增修，除原有的文字外，並加註「打擊犯罪，

健全防制洗錢體系，穩定金融秩序，促進金流之透明，強化國際合作」，揭示修

法不只是加強國內的洗錢防制，還強調與國際合作。畢竟已進入網路時代，只要

動動手指，大額錢財就飄洋過海進入另一國家的銀行帳戶中，若不與國外追查洗

錢單位合作，要追回已經流到國外的錢財，實際上是有相當難度，因為有些事情，

無法只在國內就可辦妥。 

洗錢的定義，依本法第2條所列共有3種情形：  

一、 意圖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來源，或使他人逃避刑事追訴 

 而移轉或變更特定犯罪所得。 

            二、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本質、來源、去向、所在、所有權、

處分權或其他權益者。 

            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 

本法條所稱的「特定犯罪」，依第3條所定，包括刑法中最輕本刑為六月以

上有期徒刑之罪以及特別刑法所列之罪，共有13款之多，因限於篇幅，無法在這

裡一一介紹。 



強化打擊洗錢犯罪，是洗錢防制法的立法目的，除正面打擊犯罪外，更重要

的應自阻斷不法金流著手，包括金流透明化的管制及強化洗錢犯罪的追訴，才能

徹底杜絕洗錢犯罪。因此，打擊洗錢犯罪非有金融機構襄助，難竟全功。修正前

的舊法第5條第1項所列的「金融機構」，共有18種之多，這次修法仍將這些單位

全數列入第1項，並修正了其他各項。在修正第3項中，另規定非金融事業或人員，

並指定律師、公證人、會計師、地政士及不動產經紀業務員從事與不動產買賣交

易有關之為客戶準備或進行交易，以及其他特定業務時成為非金融事業或人員，

都受到洗錢防制法的規範。 

修正法條第6條至第9條，係規定防制洗錢的諸多行政措施。需要金融機構及

經指定的非金融事業或人員的配合執行，此類人員如不遵守，拒絕或妨礙查核，

機構部分，主管機關得處以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一千萬元以下的罰鍰；個人部分，

可處以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的罰鍰。 

修正第12條是規定旅客或隨交通工具服務之人員出入境攜帶一定金額的特

定之物，包括：外幣、香港或澳門發行之貨幣及新臺幣現鈔、有價證券、黃金及

其他總價值達一定金額以上，且有被利用進行洗錢之虞的物品，應向海關申報；

海關受理申報後，應向法務部調查局通報。據新聞報導，所謂的一定金額，主管

機關已核定自本年6月28日起，免予申報部分，外幣為等值1萬美元、新臺幣為10

萬元、人民幣為2萬元、有價證券等值1萬美元、黃金等值2萬美元、鑽石、寶石

及白金等值新臺幣50萬元。外幣、新臺幣及人民幣除免予申報額度以外，如有超

額或未申報，都逕予沒入；有價證券、黃金、鑽石則就超過部分分別科處罰鍰。 

洗錢行為涉及刑事責任部分，舊法第11條，只規定有第2條第1款的洗錢行為，

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有第2條第2款洗錢行為

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修法後這法條改列

為第14條，規定只要有第2條各款所列的洗錢行為，就應處以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第2項規定處罰未遂犯，罰則顯然比舊法為重，

因此又在第3項中明定：「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

之刑。」以資平衡。 

這次修法，新增的第16條有二處特殊規定，值得一提：第一、是法人的代表

人、代理人、受雇人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犯洗錢之罪者，除處罰行為人

外，對該法人並科以各該條所定之罰金。這便是要法人注意所屬人員不要有洗錢

行為，否則要連帶受罰。第二、在國外犯了洗錢罪，照常要受到這法的追訴處罰，

是刑法第7條的例外規定！ 

 

備註： 

一、 本文登載日期為106年7月14日，文中所援引之相關法規如有變動，仍請注

意依最新之法規為準。 

二、 本刊言論為作者之法律見解，僅供參考，不代表本部立場。 

 


